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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獨立財務顧問

謹此提述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有
關股份購回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浩德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，以就股份購回協議之條款對獨
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批准股份購回協議，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
意見。是次委任已獲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。獨立財務顧問有關股份購回之意見
函件將載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之通函內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韓國龍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韓國龍先生、商建光先生、石濤先生、林
代文先生、畢波先生及薛黎曦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先生、鄺俊偉
博士及李強先生。

全體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經作出
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
後達致，而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，致使本公告內之任何陳述產生誤導。


